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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

承辦人：溫善淳

電話：05-3620123#366

傳真：05-3622697

電子信箱：jacksama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竹崎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6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03010483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(0104837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，為增進貴屬人員之資訊

等各類專業能力，請依機關業務屬性及實務需要辦理相關

專業訓練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3年5月30日公訓字第103216

052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按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（以下簡稱訓練進修法）第2條規

定：「……（第3項）公務人員專業訓練、一般管理訓練、

進用初任公務人員訓練及前項所定以外之公務人員在職訓

練與進修事項，由各中央二級以上機關、直轄市政府或縣

（市）政府（以下簡稱各主管機關）辦理或授權所屬機關

辦理之。（第4項）各主管機關為執行本法規定事項，有

另定辦法之必要者，由各該機關以命令定之。」

三、查民國103年4月24日考試院第11屆第282次會議考選部業

務報告有關「政府資訊人才考試晉用現況與面對未來之挑

戰」，經關院長中表示意見略以：……今日資訊發達到難

以想像的地步，每個人都無法置身事外，但必須有人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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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事務並將其做好，應研究如何用人與培養資訊人才，

使其發揮專長。是以，為增進貴屬人員之資訊等各類專業

能力，請依前揭訓練進修法相關規定，依貴機關業務屬性

及實務需要辦理（或授權所屬機關辦理）相關專業訓練；

並請轉知所屬訓練機關（構），於辦理各項訓練時列入資

訊關課程，俾增進公務人員專業素養，提升政府施政效能

。

四、檢附前開來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(嘉義縣政府人事處除外)、本府所屬各機關、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人事處考核訓練科 2014-06-12
09:49:52


